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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会、地区制度环境
与民营企业工资率∗

陈宗仕　 张建君

提要：本研究借鉴制度社会学理论，论证中国企业工会有助于提升民营
企业的工资率，并强调企业工会的这一作用受其所在地区的两大制度环境因
素影响，即政府的自主性和法制水平。 研究指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越强，越
有意愿和能力推动绩效目标，从而促使工会协助工人更多地服从企业和地方
经济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法制发展为工人运用法律进行个体维权提供了
更多的合法机会，加强了工人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因此法律维权在一定程度
上会替代工会维权。 基于 ２０１２ 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本研究验证了这
些假设。 本研究推进了对于影响企业工会作用的制度机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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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学界对工会在中国的作用颇为关注，同时也有争议。 一方

面，有学者怀疑在中国工会能否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Ｍｅｔｃａｌｆ ＆ Ｌｉ，
２００７），也有研究指出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存在困难，尤其在私有

企业中的维权作用尚未显现（乔健、钱俊月，２０１０）。 另一方面，不少量

化实证研究揭示，近年来工会对工人的利益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例
如 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Ｙａｏ ＆ Ｚｈｏｎｇ，２０１３；魏下海等，２０１３）。 我们认为，纳
入制度的视角并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环境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工会

的作用，正如游正林等（２０１０）指出的，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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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会的作用也不尽一致。 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地区制度环境的

差异，揭示不同地区工会作用的差异也为解决上述争议提供了可能。
部分研究已经注意到地区制度环境对工会作用的影响。 例如，广东的

工会比其他地区的工会在维护工人的某些利益方面作用更为明显

（Ｙａｏ ＆ Ｚｈｏｎｇ，２０１３）；浙江工会在促进工人的行业谈判方面比广东的

工会更加成功，原因在于两省的经济制度环境差异（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２０１４）。
这些文献虽然有其洞见，但目前还缺少在特定时期的制度环境下考察

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工会作用的系统的量化研究，使得

个案的研究结论难以推广。 本研究试图在这个方面做出尝试。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了缓解日趋紧张的劳资关

系，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导向下，突出了“工会维权”
的目标。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２ 年的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首先考察民企

工会组织是否对企业的年平均工资或工资率有积极作用，其次考察工

会作用在不同地区是否存在差异。 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各省区发展不

平衡，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以及各地的法制水平都存在差异。 一方面，
考虑到政府对工会的强制性影响（Ｃｈａｎ，１９９３；Ｃｈｅｎ，２００９），不同地区

政府在市场中的自主性差异有可能带来政府对工会的不同影响，从而

影响不同地区的企业工会在维护员工利益目标和服从政府经济目标之

间的抉择。 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工人的权利维护越来越被纳入法制

化的渠道，中国的法律个体主义对工人集体行动带来的个体化影响

（Ｃｈｅｎ，２００７；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６）可能会对工会集体维权产生替代作用，因
此各省区的法制水平差异也将影响工会作用的发挥。 简而言之，我们

将以我国新世纪以来的制度环境为背景，着重探索不同地区制度环境

的差异如何影响工会与民营企业员工工资率的关系。

二、工会对企业员工利益的作用

西方文献对于工会作用的研究由来已久。 大多数研究显示工会对

工资 （ Ｂｏｏｔｈ ＆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ｉ， １９９５； Ｃａｒｄ， １９９６；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６３ ） 和 福 利

（Ｂｕｃｈ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８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但这些

结论是以西方制度背景为前提的。 而对中国工会的研究则指出，中国

特有的制度环境形塑了不同于西方的工会作用及机制。 有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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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会具有官方属性或者依附性，因此怀疑中国工会是否能够真正

代表和增进工人的利益（Ｍｅｔｃａｌｆ ＆ Ｌｉ，２００７）。 乔健、钱俊月（２０１０）也
指出，理论上我国企业工会不仅代表着工人的合法权益，还肩负着促进

生产和保障经济增长的职能，由此造成了工会的角色模糊甚至冲突的

可能。 焦晶（２００６）通过对 ４８ 家企业的调研，指出有 １ ／ ３ 的员工认为工

会形同虚设，名义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指出了

中国工会面临着不同于西方工会的各种困境，总体上对中国工会能否

促进工人利益表示质疑。
然而，由于这些研究的方法和样本存在局限，其研究结论值得推

敲。 这些研究或者依据个案研究（Ｍｅｔｃａｌｆ ＆ Ｌｉ，２００７）和个别新闻故事

（乔健、钱俊月，２０１０），或者采用很小的样本（焦晶，２００６）考察工人的

主观认识，均缺乏推广结论的量化证据和分析，尤其缺乏与非工会企业

的系统比较。 同时，这些研究大多以西方对抗性工会为理想模型，忽略

了中国工会（尤其是近年）在不对抗的前提下是被允许甚至鼓励发挥

一些保护工人的作用的。 我们认为，考察中国工会的作用需要纳入制

度社会学的视角，检视不同历史时期制度环境下工会的角色，并检验有

工会企业与无工会企业在工人利益维护上的差异。
制度社会学理论认为组织的行为和作用受制于制度环境，指出在

不同历史时期，因制度环境有别，组织的行为和作用也会有所不同。 学

者通过对美国近 ２００ 个雇主自 １９５５ － １９８５ 年的纪律听证会和申诉程

序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雇主们对这种正当程序的采用与当时的制度

环境高度相关，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由于法律和政治压力不断增强，采用率

也随之上升，而 ８０ 年代则有趋稳的迹象（Ｓｕｔ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
具体到中国工会而言，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工会在不同时期所发挥

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尤其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出以

后，政府在政策和立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弱势阶层的努力，中
国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取得很大进步。 游正林（２０１０）指出，中国

工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以及进入 ２１ 世

纪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力图通过改善工会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降
低工会的“官办”色彩、增强工会的自主性与活力以及加大维护职工群

众合法权益的力度等手段来加强工会与职工群众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

从 ２００４ 年起，全总领导班子开始以“组织起来，切实维权” （王兆国，
２００４）作为新时期的工运方针，极大地推动了工会的维权工作。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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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总工会的推动下，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得以推广（游正林，
２０１０），《劳动合同法》得以修改和颁布。 而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在
维护工人权益方面起到了显著效果。 数据显示，自 ２００８ 年起施行新

《劳动合同法》之后，劳动合同的签订率稳步上升，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到 ９ 月，
规模以上企业签订合同比例达 ９３％ ，而该法实施之前，这一比例则不

足 ２０％ ，劳动合同短期化情况得到有效遏制（常凯，２０１３）。
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关于工会改革的研究基本上以全国总工会或

地方工会机构为研究对象，而本研究侧重于企业工会 （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ｕｎｉｏｎ）。 已有学者区分了工会机构（ｕｎ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与企业工会的

不同角色。 比如，工会机构的权力和运行完全取决于其在政府中的地

位，也在更大程度上受政策导向的影响，它们可以在那些政府允许的领

域里发挥积极影响。 相比之下，企业工会更多需要服从企业管理，而且

由企业高管兼任工会主席的安排虽然使得工会能够在工人福利和娱乐

方面起部分作用，但妨碍了工会在代表工人利益方面的核心作用

（Ｃｈｅｎ，２００９）。 不过，该研究同样以西方对抗性工会为参照体，并且忽

略了工会机构对企业工会的影响（张喜亮，２０１０）以及工会企业与无工

会企业在维护工人权利方面的差异。 在我国，工会机构作为准政府机

构，对企业工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此在工会机构近年来积极推

进维护工人利益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工会对员工利益的维护应该是有

积极意义的。
近年来不少学者基于 ２００４ 年以后大规模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中

国的企业工会能够通过组织工人与企业交涉、组织集体谈判、签订集体

工资协议以及劳动合同等方式来提高工人的福利（姚洋、钟宁桦，
２００８；杨继东、杨其静，２０１３；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Ｙａｏ ＆ Ｚｈｏｎｇ，２０１３），保障外

来工的最低工资率、社会保险等底线型权益（孙中伟、贺霞旭，２０１２），
提高民营企业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魏下海等，２０１３）。 姚洋、钟宁桦

（２００８）明确比较了有工会企业与无工会企业之间的差距：在就员工待

遇等方面的问题与企业交涉的次数方面，前者平均次数约为后者的两

倍；在允许集体工资谈判方面，前者高出后者 １０％ ；在有集体工资协议

方面，前者高出后者 １５％ 。 这些结果显示，总体来讲，近些年来企业工

会在维护工人权利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工会进入 ２１ 世纪后的改革在

保护和提升工人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而本研究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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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是 ２０１２ 年的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横截面数据，考察的正是这一系

列改革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１。
假设 １：企业工会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工资率。

三、地区制度环境对工会的影响

虽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积极推动工会维权的宏观环境下，总体上

企业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开始转向积极，但是基层工会更容易受

当地制度环境的影响（Ｃｈｅｎ，２００９），而我国各个省区在制度环境方面

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势必导致各地工会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 例如，
广东的工会在提升工人小时工资和减少工时方面比其他地区明显好得

多（Ｙａｏ ＆ Ｚｈｏｎｇ，２０１３）。 浙江工会在促进工人的行业谈判方面比广东

的工会要成功得多，其原因在于两省的经济制度环境存在差异：浙江的

本地企业比例高而广东的外资企业比例高（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２０１４）。 然而关

于地区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工会的作用，目前还缺乏系统研究。

（一）地区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

制度学者指出，不同地区因制度环境存在差异，其组织的架构、行
为和作用也有所不同。 美国不同州的立法对公司董事会中的利益相关

者代表性有不同影响（Ｌｕｏｍａ ＆ Ｇｏｏｄ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９）。 美国联邦反歧视政

策的执行也存在地区差别，在南部对黑人的积极作用更明显（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Ｐａｙｎｅｒ，１９８９）。 这些研究对本文很有启发意义。

同样，我们认为我国基层工会虽受上级工会领导，但是由于地方制

度环境的差异，其作用发挥也会存在差别。 相比地方政府，全国总工会

在对基层工会行使权威时要弱得多（Ｃｈｅｎ，２００９）。 众多文献显示，虽
然我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但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区

资源条件和历史文化千差万别，地方制度环境存在明显差异。 而改革

开放初期的财政和行政分权的改革更是加大了这种差异，“分灶吃饭”
和权力下放使得各地方政府从地方经济增长中获益，进而采取促进增

长的激励措施 （ Ｑｉａｎ ＆ Ｗｅｉｇｎａｓｔ， １９９７ ）。 就工人福利而言，沈原

（２００６）指出，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和策略的不同可能造成工人福利方面

的多样性。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地方制度环境的差异将影响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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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会的具体运行和作用发挥，在同等条件下，企业员工收入和福利

也会因工会的作用不同而呈现差异。
我们认为，影响工会作用的地区制度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

一是当地政府在市场中的自主性程度。 由于工会在中国更多依附或隶

属于政府，企业工会也被纳入管理层或党组织管理（Ｃｈｅｎ，２００９），工会

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工会的态度（Ｃｈｅｎ，２００３；杨继东、
杨其静，２０１３）。 而政府命令是影响组织行为的强制性因素之一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 李茜、张建君（２０１０）认为政府主导的制度

的主要作用机制是强制性，确定违反制度的代价，并施以相应的惩罚。
因此政府将直接对工会作用产生强制性的影响，即政府的强制性机制。
各地政府对当地工会的强制性作用，受各地政府自主性程度差异的影

响，呈现出地区间的分殊。 二是当地的法律环境。 制度社会学理论强

调制度要素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同构作用（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
却忽略了某些外部制度要素可能对组织行为产生替代性影响。 工人可

以依赖的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途径包括工会、法律等。 工会更多是侧

重集体权利维护，而法律维权具有较强的个体性（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６；Ｌｅｅ，
２００２）。 虽然工会维权在进步，但是总体上通过工会维护集体权利依

然存在一定风险，而政府同时也有意识地将工人维权纳入法制轨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 Ｌｅｅ，２０１０；Ｗｏｎｇ，２０１１）。 另外，工人对司法机构的信任仍

然高于对工会代表的信任（庄文嘉、岳经纶，２０１４）。 因此，法律手段对

于工人来说更多是一种替代工会的维权途径。

（二）政府：强制性机制

围绕中国工会的角色和作用的讨论始终离不开工会与政府的关

系。 中国工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时强时弱，与具体时期政府对工会作

用的内部分歧程度有关（Ｃｈａｎ，１９９３）。 这些年全国总工会在推动保护

工人的全国性立法以及部分省市立法方面卓有成效（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 Ｌｅｅ，
２０１０）。 在前述文献中，学者们也倾向于认为工会本身有保护工人利

益的动机，但其作用的发挥则受制于很多因素。
我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市场中的自主性程度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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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会所在企业的所有制应是影响其作用的重要制度因素，由于受数据局限，本研究对此

不做探讨。



响企业工会积极作用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政府在市场中的作

用，学术界有大量研究并存在争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政府的

作用取决于政府的自主性 （例如，Ｚｈａｏ ＆ Ｈａｌｌ，１９９４；Ｙａｎｇ ＆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 本文对自主性的界定更多借用赵鼎新的概念

（Ｚｈａｏ ＆ Ｈａｌｌ，１９９４；Ｙａｎｇ ＆ Ｚｈａｏ，２０１５）。 现代政府的自主性首先源于

其自身一些特殊的功能，例如疆域防卫和法律制定，同时也来自政府构

成要素，包括科层制、警察等，以及政府在信息、物质和资源方面的垄断

能力。 自主性是政府在市场、社会各种利益压力下自主决策的能力。
在市场里具有适度自主性和嵌入性的政府，能比较有效地联系商业、产
业致力于经济发展，而相对忽略社会利益，比如在工人福利保障方面的

关注有所欠缺（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 同时，政府的自主性也会受到诸如利益

集团等各种力量的制约，而有限自主性（ｂｏｕｎ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对于经济

发展能否成功的影响最深远（Ｚｈａｏ ＆ Ｈａｌｌ，１９９４）。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的自主性约束主要来自绩效压力（Ｚｈａｏ，２００９；Ｙａｎｇ ＆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 周黎安（２００７）指出，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自改革

以来的首要目标。 向静林（２０１６，２０１７）进一步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在

市场治理中面临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和风险转化的可能性。 另外，不
少研究也揭示出我国不同地方政府在市场中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存在差

异（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 Ｌｖ，２０００；Ｗａｎｋ，１９９７； 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 我们认为，中国

地方政府在市场中的自主性程度差异会导致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常态影

响方式和程度有所差别。 不同于十八大以后的新常态，十八大以前地方

政府总体上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尽管面临具体风险时其他目标和逻

辑可能会暂时居于首位。 在绩效压力下，地方政府自主性越强，就越有

意愿和能力促使并保障企业更多服务于政府首要目标———经济增长，其
方式之一就是促使当地包括工会组织和企业工会在内的各种力量在更

大程度上协助工人服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
政府自主性程度直接影响到工会机构的作用，并通过工会机构和

企业等间接传递至企业工会。 工会机构具有组织工会和调节劳动冲突

等功能（Ｃｈｅｎ，２００９），这些或多或少都会对企业工会尤其是民营企业

工会的组建产生影响。 我国《工会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上级工会

可以派员帮助和指导企业职工组建工会。”这意味着工会机构对企业

工会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领导或指导作用。 比如国企的工会领导人由上

级工会与企业协商或党委推荐产生；而民营企业工会大多是在上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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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强势推动下产生的，上级工会很有可能是把这些工会组织当作其下

属的一个部门那样按照一种“行政”化的方式来指挥和管理（张喜亮，
２０１０）。 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强弱和政府的经济发展导向也会通过影响

企业来影响企业工会。 在一些地方，自主性强的地方政府会把经济发

展的目标层层分解，最后甚至下达给企业，并因此影响企业的行为

（Ｌ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企业所在地区的政府自主性越强，其工会对民营企业工资

率的贡献越小。

（三）法制：替代性机制

权利维护方式有多种渠道，这些渠道之间可能是替代关系

（Ｈｉｒｓｈｍａｎ，１９７０）。 工人权益的维护方式包括工会协商、法律手段等，
但目前学界对工会维权与法律维权的关系尚缺乏研究。 文献显示，一
般而言法律维权存在个体化倾向，可能会对工会维权产生替代性影响。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２００３）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

设”。 据此，本研究认为法制水平体现在民众对法律机构和法律救济

的寻求和信任上，寻求频繁、信任度高，则表明法治公正、法制水平高。
因此法制水平属于公司的外部制度环境。 工会维权主要通过工会组织

保障工会成员的权利，这种权利保护方式体现在工会从企业决策层面

的规章设立和执行方面给予工人底线型的利益保护。 当工人利益受到

损害时，工会出面代表或组织工人，为工人争取利益。 这些保护方式都

属于企业内部途径，属于公司治理范畴，不同于工人采取外部法律渠道

的救济。 法制水平高并非必然意味着工会积极维护工人的利益。 例

如，虽然美国的法制水平比较高，民众通过律师寻求司法救济比较频

繁，对司法机构的信任也很高，但是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曾经很

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工会陷入寡头定律，存在腐败，对工人利益

保护不力（Ｖｏｓｓ ＆ Ｓｈ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 另有研究在分析美国工会运动发

展历史时指出，在美国因为强大法院的存在以及对个人财产保护及签

约自由的重视，法律成为工会运动发展的巨大障碍（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２００３：
２７１）。 这意味着法制的发展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将促使工人更多运

用法律手段维护个人权益，从而降低工人通过工会维护自身权益的积

极性，在英美社会以及英美式治理结构的公司中尤其如此。 虽然欧洲大

陆主要通过法律赋予工会更大的自由和权力，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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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劳动保护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但是在美国却缺乏这样显性的法律规

定（Ｍａｔｔｅｎ ＆ Ｍｏｏｎ，２００８），当下中国企业实际上采取了英美式的公司治

理方式（Ｍｏｏｎ ＆ Ｓｈｅｎ，２０１０）。 即在中国和英美国家，相比欧洲大陆而

言，法律对工人权利的维护更多体现在对个体法律维权的保障，而对通

过工会途径进行集体维权的保障却弱很多，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加强工会

作用方面有些进步。 研究中国工人维权的学者也注意到，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以来的劳动立法与司法改革客观上鼓励了越来越多的工人运用法律

武器来对抗侵权雇主（Ｗｏｎｇ，２０１１）。 比如，中国近年来非常成功地将工

人引导到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冲突的轨道上（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 Ｌｅｅ，２０１０）。 中

国的劳动立法是以个体化的合同，而非以集体形式保护工人利益的；而
中国早期的劳动立法则规定，劳资冲突必须经由单位内部协商，协商不

成方可进入法律程序（Ｌｅｅ，２００２）。 中国的法院既积极地为工人个人提

供公平的法律结果，又限制工人的集体行动（Ｃｈｅｎ ＆ Ｘｕ，２０１２）。
当然，中国工人通过法律维权也并非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 在

初期的热情过后，工人逐渐对司法体制产生了“知情的祛魅”，更加理

性和谨慎地对待法律维权（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６）。 另外，自 ２０１０ 年起全国

范围内又开始推行“去司法化”的大调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人通过

法律维权的积极性（庄文嘉、岳经纶，２０１４）。 虽然如此，相对于工会，
工人依然对法律维权有更高的信任度。 庄文嘉、岳经纶（２０１４）进一步

发现，工人对司法机关、准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的信任度依次递减，
对法官和律师的信任高于对劳动部门官员的信任，更高于对工会代表

的信任。 这种信任程度的差异会影响工人对运用工会和法律渠道维护

权益的选择。 庄文嘉（２０１３）指出中国工人维权呈现个体化演变趋势，
并发现准司法机构———劳动仲裁机构调节能力的加强极大地消解了工

人的大规模集体行动，这意味着准司法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工会的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构。 因此，我们认为地区法制水平越高，就会有更多

工人会选择法律途径维护个人利益，从而降低通过工会维护权益的可

能性。 即法律成为工人工会维权的替代渠道，因而会弱化工会在保护

工人利益上的作用。① 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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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赞同匿名评审的意见，的确工会更多是维护工人的底线型利益，而法律手段更多是

维护工人增长型利益。 虽然如此，但工人个体法律维权相比工会集体维权更容易为政府

所接受，因此，当有更多法律渠道可以运用的时候，无论是争取哪种利益，民营企业工人

都更可能采用法律手段，而不是通过信任度和接受度均较低的工会维权。



假设 ３：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制水平越高，其工会对民营企业工资率

的贡献越低。

四、研究方法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 ２０１２ 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这是研究民营企业

的较为通用的全国性数据。 该调查数据已在学术界得到广泛使用。

（二）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企业员工工资率，选取“企业 ２０１１ 年的员工工

资奖金 ／ ２０１１ 年企业雇佣员工人数”来衡量企业员工工资率（魏下海

等，２０１３），由于工资率的分布偏斜，我们借鉴研究中的通常做法取其

对数。 由于员工工资奖金是企业全年所支付的，因此，在计算企业员工

人数时，我们对于全年雇佣的乘以系数 １，雇佣半年以上的乘以系数

０ ５，雇佣半年以下的乘以 ０ ２５，然后加总得出企业所雇佣员工数量

（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这样会更准确地反映员工的工资率。

（三）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是否存在工会。 该变量为哑变量，企业建立了

工会则取值为 １，没有工会则取值为 ０。

（四）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为政府在市场中的自主性程度和法制水平。 关

于政府在市场中的自主性程度，本研究借鉴了樊纲等（２０１１）的做法，
选取《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区市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

量政府自主性程度；同样，为了消除偶发因素导致的年度异常波动，我
们采用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三年平均值作为政府自主性程度指标。①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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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樊纲等（２０１１）设计的政府市场关系维度中包括了市场分配经济资源作用、减轻农民税

费负担等，其中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由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之比来负向测量。 我们以该比例

正向测量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分配能力，并且认为该指标与本研究的目的最为相关。



比例越高，说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分配能力越大、自主性越强，并且在

绩效压力下，政府就越有意愿和能力驱动和促使当地各界（包括工会

组织）保障企业服从政府的经济发展首要目标。 具体而言，地方财政

支出可以使用在很多方面，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务员和教师工资发

放、扶贫等。 但是，无论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用在何处，有一点可

以明确，那就是该地方政府在当地的资源分配作用越大，政府对当地各

界的影响或者支配就越强，政府在当地的自主性就越大。 同时，在绩效

压力下，自主性强的政府就会有更大意愿和能力促使市场主体服从于

经济发展目标。 就相对富裕地区而言，学者在比较温州和苏南两种发

展模式时发现，温州在税收和财政支出比例方面都要低于苏南地区；相
比苏南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相对强势管控而言，温州则表现出较强的

多元利益协调（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８）。 而在一些贫困地区，即使是由于上级政

府转移支付比重高，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

很高，依然可以说明这些地方政府在当地的资源分配能力很强，政府的

自主性很大。 政府贯彻自己意志和意愿的能力越强，就会有更大能力

促使市场服从于经济发展目标，这在十八大之前尤其明显。
关于法制水平的测量，本研究借鉴现有文献（樊纲等，２０１１），选取

了《中国律师年鉴》中各省区市律师数目与人口数之比（为计算方便，
我们将该比值乘以 １００００），用这一比值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三年的平均

值作为法制发展指标。① 该比例越高，表明倾向于通过律师维护权益

的个人和组织越多，间接说明该省区的法制水平越高。 表 １ 给出了各

省区制度环境的分布值。

（五）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的研究文献，本研究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以及企业主个

人特征变量。 企业特征变量包括多个方面。 对于企业规模，我们用对

数化的员工数量来进行衡量。 对于企业绩效，我们以人均销售额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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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律师数目与人口数之比越高，说明权利救济渠道中通过律师的司法渠道多，律师市场兴

盛，这也从另一面反映出民众对司法救济的信任度比较高，愿意寻求律师救助。 有学者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以立案数量来测量法制发展的做法有失偏颇，因为各地法院在追求立案

数量的激励机制上存在很大差异。 另外，２００９ 年的统计年鉴中律师数据缺失，只有律师

辅助人员数目，由于辅助人员数目与律师数目相关性很高，所以我们以该年的律师辅助

人员数目来替代律师数目。



售净利率（ＲＯＳ，即企业 ２０１１ 年的利润与销售额之比） 来进行衡量

（Ｇａｌａｓｋｉｅｗｉｃｚ，１９９７；朱斌，２０１５）。 我们还控制了人力资本，即 ２０１１ 年

企业员工的人均培训费用。 另外，企业产品是否出口、企业年龄和行业

因素也得到了控制。 现有研究显示，企业领导的个人特征对包括劳资

关系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存在影响。 本研究控制了企业主的性别、年
龄、教育（分类变量）、经济地位（自我评价）和政治联系。 我们以企业

主是否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测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杨继东、杨
其静，２０１３；魏下海等，２０１３）。 另外，我们也控制了各省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即各省区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三年 ＧＤＰ 平均值的对数值。①

由于受访民营企业的特征差异较大，一些变量指标容易出现偏态

分布，因此除去缺失值后，在进入实证分析之前，我们还需要对模型的

连续变量（即人均工资率、ＲＯＳ，人均培训费用、人均销售额）在样本

１％和 ９９％分位数处做缩尾调整（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经过处理，本研究的有效

样本最终包括 ２６６８ 个观测值。 表 ２ 显示 ２０１１ 年民营企业平均工资率

为 ２ ６８ 万元，５０％的民营企业建立了工会，企业销售净利率平均达到

０ ０９，１７％的企业有出口贸易，企业平均年龄接近 ８ ４ 年，４５％ 的企业

主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受教育程度均值为 ３ ９９。

　 表 １ 各省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律师比例、工会受理案件分布

省份
政府财政支出比例：

财政支出 ／ ＧＤＰ
律师比例：

律师 ／ 人口 × １００００
工会受理案件比例：

工会调节劳动案件数量 ／ 工会数量

北京 ０ １９４ ９ １７７ ０ １７６
天津 ０ １５３ ２ ０１３ ０ １２２
河北 ０ １４０ ０ ８７７ ０ ０６３
山西 ０ ２１１ ０ ９００ ０ ０８２
内蒙古 ０ ２００ １ ０５７ ０ ０６０
辽宁 ０ １７５ １ ２４０ ０ ０９７
吉林 ０ ２０６ ０ ７６６ ０ ０６１
黑龙江 ０ ２１９ ０ ８８６ ０ ０８８
上海 ０ １９８ ４ １３３ ０ １０６
江苏 ０ １２１ １ ２３７ ０ １６９
浙江 ０ １１７ １ ４６５ ０ ２５８
安徽 ０ ２１３ ０ ６７１ ０ 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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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感谢匿名评审的建议，我们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排除地区其他因素的干扰。



续表 １

省份
政府财政支出比例：

财政支出 ／ ＧＤＰ
律师比例：

律师 ／ 人口 × １００００
工会受理案件比例：

工会调节劳动案件数量 ／ 工会数量

福建 ０ １１９ １ ２５５ ０ ０７１
江西 ０ ２０８ ０ ５７１ ０ ０４０
山东 ０ １０４ １ ０９０ ０ ０９１
河南 ０ １５２ ０ ８２３ ０ ０５６
湖北 ０ １６１ ０ ９０９ ０ １６０
湖南 ０ １７２ ０ ８６２ ０ ０８６
广东 ０ １１８ １ ５７５ ０ ２０４
广西 ０ ２１２ ０ ７２１ ０ ０６２
海南 ０ ２９５ １ ０３９ ０ ０４７
重庆 ０ ２２３ １ ４２５ ０ １３７
四川 ０ ２４１ ０ ９２８ ０ １７４
贵州 ０ ３６７ ０ ５２４ ０ ０８２
云南 ０ ３２１ ０ ７９０ ０ １５８
西藏 １ １３４ ０ ３８２ ０ ０１７
陕西 ０ ２２６ ０ ９４７ ０ １１２
甘肃 ０ ３６０ ０ ６８２ ０ １５７
青海 ０ ５２７ ０ ６９５ ０ ０３８
宁夏 ０ ３２８ １ ２４８ ０ １７４
新疆 ０ ３２４ １ ０３１ ０ ４１２

（六）方程和模型

为了检验工会、制度环境与企业工资率的关系，我们采用如下回归

方程：

Ｌｏｇ（Ｗ） ＝ α ＋ β１Ｕ ＋ β２Ｇ ＋ β３（Ｕ × Ｇ） ＋ β４Ｌ ＋ β５（Ｕ × Ｌ） ＋ ∑Ｘ ＋ εｉ

上式中，Ｌｏｇ（Ｗ）表示企业的平均工资率，Ｕ 是表示企业是否有工

会的虚拟变量，Ｇ 表示各省区政府的自主性，Ｕ × Ｇ 是工会与政府自主

性的交互项，Ｌ 表示各省区的法制化水平，Ｕ × Ｌ 是工会与法制水平的

交互项。 Ｘ 表示各个控制变量。
普通最小二乘（ＯＬＳ）回归模型的 ＶＩＦ 系数均值为 １ ６３，远低于经

验原则的阈值 １０。 绝大多数系数低于 ２，这说明各变量间没有严重的

多重共线性问题。 同时，关键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基本都低于 ０ ２（见表

２）。 尤其是政府强弱变量与法制变量的相关性很低，仅为 ０ ０６，这说

明两个变量能够作为相对可以独立观测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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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工会与工人工资关系的研究中，内生性问题不可回避，因为企

业是否组建工会可能与其效率有关（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因此普通最小二

乘回归可能有误。 有学者早在 １９７２ 年就对一些有关工会作用的研究

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研究忽略了工会的内生性 （ Ａｓｈｅｎｆｅｌｔｅｒ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７２）。 他们控制了工会的内生性后发现，工会的作用变小

了，并且不再显著。 在之后的研究中，学者们通过不同的模型和方法来

控制工会的内生性。
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来控制工会的内生性，并选取了

工会的普遍性作为工具变量（姚洋、钟宁桦，２００８；杨继东、杨其静，
２０１３）。 工会普遍性主要衡量当地企业在调解劳资纠纷中对工会组织

的依赖。 在工会普遍性测量方面，不同于其他研究直接采用问卷测量

的方式，本研究采用了《中国工会年鉴》中各省区市工会调解劳动纠纷

的数量与该省工会数量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进行测量。 如前述方法，我
们同样取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三年这一比例的平均值。 我们认为这也能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各地企业在调解劳资纠纷中对工会依赖程度的差异

（见表 １）。 为了检验工会变量的内生性，本研究分别做了最小二乘估

计（ＯＬＳ）模型估计和 ２ＳＬＳ 模型估计，两个模型都没有包括工会与其他

制度变量的交互（见表 ３），然后通过内生性检验方法（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来判断工具变量回归与普通 ＯＬＳ 回归在结果上是否有显著差异。 该

检验得到的 ｐ 值为 ０ ０３，即在一个比较高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工会

变量是外生的”这一原假设，从而说明工具变量法可以得到更为准确

的估计。
基于这个检验结果，本研究直接通过 ２ＳＬＳ 模型来检验工会与政府

强度以及工会与法制水平交互的作用。

五、分析结果

（一）工会对工资率的影响

表 ３ 中模型 １ 的 ＯＬＳ 回归显示，工会对民营企业工资率有高度显

著的正向作用。 运用工具变量的 ２ＳＬＳ 回归后，结果显示，相比 ＯＬＳ 结

果，工会对民营企业工资率作用更大，工会的系数为 ０ ７８５，这个结果

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支持了假设 １。 这与现有文献结论相一致（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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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等，２０１３），尤其与同为关于民营企业的研究的结果接近。① 前面分

析已经指出 ２ＳＬＳ 的回归，即模型 ３ 的结果更为准确。 模型 ４ 进一步显

示，政府自主性对民营企业工资率是负向作用，但结果在统计上不显

著，而法制水平对企业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企业规模对民营

企业工资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不同于姚洋、钟宁桦（２００８）的结果，
但与魏下海等（２０１３）的发现一致，即大型的民营企业支付的工资反而

比较低，或许是因为本研究与后者均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 企业的

销售净利率和人均销售规模对企业工资率的影响都是正向显著的，这
与现有研究一致（姚洋、钟宁桦，２００８；杨继东、杨其静，２０１３）。 模型 ３
的结果显示人均员工培训费用与工资率正相关，支持了现有文献（魏
下海等，２０１３），而企业出口对企业工资率没有明显影响。 行业方面，
相比制造业，农业、采矿业的工资率明显更低，信息技术行业的工资率

明显高很多。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对民营企业工资率的影响不显著。 企

业主个人特征中，企业主政治联系对工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个

结果与杨继东、杨其静（２０１３）的发现一致；企业主的受教育程度对工

资率具有正向作用；企业主其他特征的影响不明显。

（二）地区制度环境与工会作用

本研究重点考察工会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对企业工资率的影响。 表

４ 呈现的是工会与政府自主性、法制水平分别交互的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②

假设 ２ 认为企业所在省区的政府自主性越强，工会就越服从政府的经

济目标，因此对工人利益的维护会更弱。 表 ４ 显示工会与政府自主性

程度的交互是负向的，并在 ０ ０５ 水平下显著，也就是政府自主性程度

削弱了工会对民营企业工资率的贡献。 结果支持了假设 ２。
假设 ３ 认为工会对企业工资率的作用受制于当地的法制水平。 工

人利益的维护可以通过工会和法律两种方式。 工会体现的是集体性维

护权益。 法律则更多强调对工人个体权利的维护，而抑制工人的集体

行动。 所以法制水平高的地区，就意味着存在更多法律渠道，工人更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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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中魏下海等（２０１３）基于 ２０１０ 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采用两步干预法测试工会对

工资率（年人均工资）影响，得出的工会系数为 ０ ６３１。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工资率为职工

年人均工资，与其他文献中对小时工资的回归不具有可比性。
为节省篇幅，表 ４ 中只列出了工会、政府自主性、法制水平以及工会与二者交互的结果。



　 表 ３ 对工资率的 ＯＬＳ 和 ２ＳＬＳ 回归

统计项

工资率（ＯＬＳ）
模型 １

工资率（２ＳＬＳ）

工会模型 ２ 工资率模型 ３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工会 ０ ０９１∗∗∗ ０ ０２８ ０ ７８５∗∗ ０ ３５９

政府 ０ ０３１ ０ ２７８ ０ ３７３∗ ０ １９７ － ０ ３３６ ０ ３６１

法制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９

男性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８

年龄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教育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３

经济地位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政治联系 －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７ ０ １０９∗∗∗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７５∗∗∗ ０ ０４８

规模（ｌｏｇ）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１２５∗∗∗ ０ ００８ － ０ １０１∗∗ ０ ０４８

销售净利率 ０ １５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７ ０ １３９∗∗ ０ ０５９

人均销售（ｌｏｇ） ０ １５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６ ０ １３４∗∗∗ ０ ０１５

企业年龄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员工培训（ｌｏｇ）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４

出口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９

农业、采矿 － ０ １４０∗∗∗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０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４８

交通电力建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３

销售 － ０ ２２３∗∗∗ ０ ０３６ － ０ １２９∗∗∗ ０ ０２５ － ０ １２８∗∗ ０ ０６３

信息技术 ０ ０９３∗∗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７７∗∗ ０ ０３２ ０ １４９∗∗ ０ ０５８

其他行业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１

ＧＤＰ（ｌｏｇ）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３

工会普遍性 ０ ５６５∗∗∗ ０ １２８

常数 ０ １９６ ０ ３３４ － ０ ４９０∗∗ ０ ２３８ ０ ６８８ ０ ４４９

观察值 ２６６８ ２６６８ ２６６８

Ｒ２ ０ ２１３ ０ ３４９ ０ ０２７

　 　 注：∗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双尾检验）。

可能选择法律方式维护自身利益，而相对较少通过比较有风险、信任程

度较低的工会来维护权益，也就是说，工会在法制水平高的地区对企业

工资率的作用，要小于在法制水平低的地区对企业工资率的作用。 表

４ 进一步揭示出工会与法制水平的关系是负向的，并在 ０ １ 水平下微

弱显著，表明企业所在省区的平均法制水平越高，其工会对企业工资率

的贡献越小。 这对假设 ３ 提供了一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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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２ＳＬＳ 回归工会与制度环境交互对工资率的影响

统计项
工资率模型 ４

系数 标准误

工会 ２ １１１∗∗ １ ０２２

政府 ３ ８７１∗∗ １ ８７６

工会 × 政府 － ７ ９９７∗∗ ３ ８８５

法制 ０ １２８∗∗ ０ ０５０

工会 × 法制 － ０ １４９∗ ０ ０８５

　 　 注：∗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双尾检验）。

六、稳健性检验

本节加入与工会可能相关的变量以检验工会变量的回归估计是否

稳健，我们将考察企业党组织的影响。 另外，我们尝试改变政府自主性

的测量方式，来检验结果是否稳健。
近些年来私营企业也普遍建立党组织，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软性调

控劳资关系（游正林，２０１５）。 例如，温州某私营企业的工人因为企业

利润增长而要求增加工资，被拒绝后，工人提出罢工，后来在企业党组

织介入下，工人要求得到部分满足（谢健，２０１０）。 对于工会与工资率

的正向关联存在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党组织的建立同时与工会的建立

和工资率的提高是正相关的。 由于在一些诸如实施劳动保障措施等职

能上存在相似性，党组织可能会推动工会的建立，因此，它与工会可能

是正相关的。 我们将党组织的变量放入模型，以排除这种遗漏变量的

可能性。 这个变量来自问卷，即企业是否设立了党组织。 结果显示党

组织和工商联对于建立工会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然而，企业党组

织对企业工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党
组织并没有显著地改善企业工资率。 而工会分别与政府强弱和法制水

平的交互结果基本与原来一致。
此外，我们还以人均财政支出替代财政支出 ／ ＧＤＰ 作为政府自主

性的测量指标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结果显示工会与政府自主性

和法制水平的交互结果仍然基本与原来一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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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讨论和结论

西方研究文献显示工会对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有积极作用，而部分

研究中国的学者则对特殊体制下的中国工会的作用表示质疑。 但是，
近年来学界发现中国工会有助于提升工人的工资和福利。 我们认为，
出现这些不同观点和结果的原因之一是现有研究忽略了影响工会发挥

作用的制度环境因素，没有把工会置于特定历史时期及相关的制度环

境中来考察。 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缺乏对不同地区制度环境影响工

会作用的分析，同时也缺乏对制度环境影响工会作用的机制的探讨。
与近年来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本研究发现，工会的确有助于提升民

营企业工资率。 我们特别强调这是与近年来注重和谐的宏观政策导向

以及全国总工会的努力分不开的，这表明工会的作用与特定时代的制

度背景相关。 我们也发现，不同地区因为政府自主性和法制发展水平

存在差异，当地工会的作用往往有所不同。 我国中央—地方关系复杂，
不同地区的政府自主性程度不一致，各地区的法制发展水平也参差不

齐，基于此，本研究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开创性地提炼出影响工会作用的

地区制度环境的两个关键因素及其相应机制，即政府的强制性机制和

法制的替代性机制。 当下我国地方政府受绩效合法性驱动，其自主性

越高，就越有能力促使当地各界保障企业更多地贡献经济发展，相应

地，包括当地工会在内的组织就越需要更紧密地服从或配合政府经济

发展的首要目标，这样就会弱化工会对工人利益的维护。
此外，工会的作用受到当地法制水平的影响。 工人维护自身权益

的手段除了工会，还有法律。 总体上，中国政府逐渐将工人维权纳入法

律的轨道，而工人对司法机关的信任也要大于对工会的信任。 地方法

制水平越高，工人通过法律维权的机会和有效性也就越高，并进而对工

会维权产生了替代影响。 我们以各省区市的财政支出与当地 ＧＤＰ 之

比来衡量政府的强弱程度，以律师人数与当地人口总数之比来衡量法

制水平，并通过 ２ＳＬＳ 模型控制了工会与民营企业工资率的内生性，结
果发现，政府自主性强的地区的工会对企业工资率的贡献要低于政府

自主性弱的地区的工会对企业工资率的贡献，法制水平高的地区的工

会对企业工资率的贡献低于法制水平比较低的地区的工会对企业工资

率的贡献。 本研究所揭示的规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文献中浙江、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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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比较突出的积极作用（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２０１４；Ｙａｏ
＆ Ｚｈｏｎｇ，２０１３）。 现有研究显示，浙江等地的地方政府在市场中相对而

言比较弱势（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８）。
本研究的发现对当前有关工会作用的讨论有如下贡献。 首先，我

们针对现行研究中关于工会作用的争议，借用制度学派的理论框架，提
出工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作用存在差异。 而且，本研究通过系

统的分析和测量，以定量的证据揭示了这些差异。 本研究的发现有助

于加深我们对影响工会作用的制度因素及相关机制的认识，进一步澄

清工会研究中的一些争议。 其次，现有文献虽然指出了法律个体主义

对于工人集体权利维护存在个体化影响，但尚无研究进行系统论证。
本研究揭示了企业工会对工人权益的保护与工人通过法律维护权益存

在替代性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关于工人权益保护手段的理论发展。
第三，本研究细化了组织社会学关于制度间关系及其影响的讨论。 组

织社会学虽然已经注意到横向制度要素之间的内在矛盾或张力关系等

（例如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竞争性）会对组织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是

对于纵向制度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却相对缺乏深入

的探讨。 本研究则显示，宏观层面全国总工会的制度要素与中观层面

省级制度要素的不同搭配组合，会对微观层面企业工会作用的发挥带

来不同的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基于 ２０１２ 年横截面数据，本文的分析讨

论基本限定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即政府依然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
同时开始加强工会作用、增强工人利益保护。 而中国制度转型较快，所
以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比较长时期的面板数据，这样将会更加准确地

反映工会、制度环境与企业工资率的关系，同时还可以测量不同时期的

制度环境以及所有制如何调节工会对企业工资率的影响。 最后，我们

虽然借鉴了现有文献比较通行的做法来测量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法制

水平，但是学界对这两个变量的测量仍存在很多争议。 今后的研究还

可以挖掘更好的制度测量指标，推进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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